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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7年度第 8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7 年 5 月 8 日(星期二)上午 9 時 0 分 

開會地點：本局 2 樓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李委員克聰代理 

出席者：（詳簽到簿） 

壹、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

第一案 臺中市水湳 40M-11 號道路與中科東向道路銜接工程（第三階段）（

第一次審查） 

一、 李委員克聰： 

1. 交通服務水準之評估需參考過往施工之情況及情境，本案相關分析

過於樂觀，應參考二工處或本府交通局於先前台 74 線（五權西路-

市政路）道路伸縮縫工程施作期間的相關交通服務水準之資料，將

其作為重要參考資料進行分析。 

2. 本案若有不同的車道封閉方式，需進行審慎評估；另啟動之時機，

亦需放於應變計畫中。 

3. 簡報 P.18，相關圖面有關於車輛速限之標示需清楚，需參考原來速

限之數據。另於施工期間需降至多少才合理、降速是否需有漸變等

，皆需清楚標示於報告書中。 

二、 巫委員哲緯： 

1. 請清楚說明本案第一階段之支撐架施作及中央分隔島打除時，相關

工程作業車輛之位置為何。 

2. 本案相關漸變段之設置牌面僅顯示「前面施工」，易造成用路人混

淆，相關車道封閉資訊要能顯示清楚。 

3. 有關本案標示與預告，應於多久前預告需標示清楚。 

三、 陳委員君杰： 

1. P47-49，表 4.1-1 與表 4.1-2 中對於施工導致快速道路或環中路平

面道路通行道路之影響如數縮減車道，請增加縮減車道後服務水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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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化之說明。如屬改道(例如改行平面道路或黎明路)，請增加平面

道路或黎明路服務水準變化之說明，不宜使用無影響。 

2. 請加強夜間施工時對於工區燈光警示設施之設置，漸變段起始處與

沿線適當間隔(目前沒有如此規劃)均須設置燈光警示設施，並加強

維護，維持堪用狀態。 

3. 一般民眾對於水湳 40M-11 號道路、中科東向道路、本工程之各階

段編號均不熟悉，第五章中對於大眾資訊服務提供計畫之宣導內容

(P126、P128、P129)等應避免使用民眾不熟悉的措詞。對於水湳

40M-11 號道路、中科東向道路建議用位置取代，本工程之各階段編

號建議用日期取代。請附上位置圖，並標示主要管制方式，以利報

導。請依各階段交維計畫內容確實撰寫。 

4. P51，表 4.1-6 服務水準標示錯誤，請修正。 

四、 警察局第六分局(書面意見)：請施工單位聘請義交協助交通疏導。 

五、 環境保護局(書面意見)： 

1. 空氣品質部分: 

(1) 請依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治設施管理辦法」相關規定執行防制

，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施，並妥善處理廢水，

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泥污染路面或拖出工區外。 

(2)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，並下拉 15 公

分綑紮牢靠。 

(3) 若遇空氣品質不良期間，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。 

2. 水質保護部分:若後續從事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

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工

程者，應於施工前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9 條

、第 10 條規定辦理，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本局核准，並

據以實施。 

六、 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： 

1. 施工前請另向本處辦理相關路權申請。 

2. 進場施工前應辦理書面傳真施工通報（通報範本可向本處員林工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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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洽詢）。 

3. 請補附橋樑立面圖及基本結構配置，俾利了解工程內容及橋樑量體

。 

4. 本工程之交維佈設方式與設施型式規格，請按本局「快速公路施工

交通管制手冊」（以下簡稱手冊）佈設。 

5. 依據手冊區分不同性質施工有不同佈設原則及範例，請依據規定之

性質佈設交維設施，依交維計畫 P.47-49 所列各階段施工天數為

15-180 天，屬於長期性施工，請按長期性施工範例佈設，如交維圍

設應分兩道，一道內側為鋼筋混擬土活動護欄，第二道外側為交通

錐加連桿；並且應調整道路標線等…。 

6. 前置警示區段：未佈設前置警示區段（工區前方 800M~1600M）的施

工標誌。 

7. 前漸變區段：漸變長度未標示，請按手冊公式計算應有漸變長度，

並附相關計算式。另雖然設置工區速限，惟考量用路人特性，漸變

長度請盡量加長。 

8. 緩衝區段：未佈設，請按手冊公式計算並留設。 

9. 後漸變區段：長度不符手冊規定。（封閉一車道施工時為 30M；封

閉二車道施工時為 60M，依此類推；封閉外側路肩時為 30M） 

10. 依據手冊規定「最高速限標誌」之設置應符合車輛減速特性，相鄰

兩「最高速限標誌」行車速限之差值不得大於 20KM；主線相鄰兩「

最高速限標誌」間隔至少 150M。 

11. 交維計畫書內之「環中快速道路」文字，請更正名稱為「台 74 線

快速公路」以利區別。 

12. 夜間警示燈明顯不足。 

13. 缺少施工車道縮減告示牌面（需採用快速公路適用牌面型式）。 

14. 拒 6 或拒 7 請採用快速公路使用之導引車輛靠左（或右）行駛拒馬

型式。 

15. 工區速限應在漸變段前完成，避免在工區內再降一次，造成用路人

無法反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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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P.47-48，三-O-1、三-O-2、三-O-3 施工階段，均有占用及縮減車

道，尤其又接近匯入匝道與地下道入口下坡及出口上坡路段，應考

慮車流匯入又遭遇車道縮減應變長度安全問題，建議應有封閉「東

向北屯一」與「西向北屯二」入口匝道應變機制。 

17. P.48-49，三-2、三-F-2、三-F-3 鋼梁吊裝與拆除支撐架施工階段

，利用夜間封閉雙向或單向交通，應於 7 日前在西屯-崇德路段預

先設置封閉改道告示牌（主線與上匝道），提前告知用路人先下匝

道，避開管制路段。 

18. 漸變區缺少遵 18（遵 19）標誌。 

19. 所有施工標誌牌面，應於內外側皆需裝設。 

20. 請補設 CMS 或 LED 車之預告示警箭頭標誌設施。 

21. P.123 緊急狀況聯繫電話，請增加本處交控中心值班室及員林工務

段。 

22. 請核對交通量及本處轄管路口號誌時制調整合適性有無問題。 

七、 交通行政科： 

由於先前有台 74 線（五權西路-市政路）道路伸縮縫工程導致車流

回堵至平面道路，另造成沿線匝道癱瘓，本案為避免相關情事再度

發生，請審慎思考相關入口匝道應變機制。 

八、 公共運輸處： 

1. 簡報 P.30，156 路公車相關行車動線有誤，請重新檢核修正。 

2. 同頁，「環中中清路口站」規劃替代站位之位置，原已有ㄧ既有站

位為「中清環中路口站」，建議可用此站作為臨時之公車停靠站。 

3. 張貼公告部分，兩個站位皆需張貼，且需公告影響時間並引導民眾

前往臨時站位搭乘公車。 

4. 有關泰安國小（環中路）站之部分，凱旋路兩側係劃設禁停紅線，

且路幅較窄，故於此處設置臨時站位需前往現場會勘評估相關臨時

站位設置之合適性及人行空間是否具有足夠安全性。 

5. 簡報 P.31，有關 74 路公車之部分，因本案核備後需公告給客運業

者週知，故請於報告書中明顯載明該路線公車於施工期間應改行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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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平面道路字樣。 

6. 計畫書 P.26，「公車皆為行駛於本工區」中有錯字，請檢核修正。 

7. 同頁，61 路公車及 156 路公車之起訖站名稱有誤，請檢核修正。 

 

結論：本案原則上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，送交通局 

      再行召開審查會。 

 

第二案 臺中市政府第 14 期市地重劃第六工區工程（第一次變更）（第一次

審查） 

一、 李委員克聰： 

1. 本案的交通相關分析主要無預見到相關行駛動線改變後可能會產

生之問題，包括相關路口及相關路面標示，請再補充調查及說明。 

2. 簡報 P.21，本案相關路口服務水準之現況、施工中分析，經過調整

時制後，能產生出良好的改善數據，請再修正補充時更具體說明。 

二、 巫委員哲緯： 

1. 簡報 P.6，松竹路右轉梅川東路應有 2 個右轉道，且梅川東路左轉

替代道路崇德八路時係為 1 個左轉道，亦或是 2 個左轉道，請於道

路標線示意圖中標示清楚。 

2. 請補充評估四平路／崇德八路、崇德路／松竹路及崇德路／崇德八

路等本案相關路口的服務水準分析，並確保本案相關路口號誌於施

工期間可以使用，以利相關管制措施之進行。 

3. 另建議直接引導用路人直接從崇德路二段／崇德八路一段路口左

轉行走本案替代道路以減輕對崇德路／松竹路路口的交通衝擊。 

三、 陳委員君杰： 

1. 本計畫擬封閉四平路路段除馬禮遜學校外，附近似仍有數戶居民，

其通行問題如何解決？請說明路段中幾公尺佈設一個交通錐，以區

分管制範圍。 

2. 施工路段請加強夜間警示燈光之設置，並隨時檢視是否正常，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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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路口封閉端，更要加強。 

3. 新聞稿、工程宣導單等內容難以讓記者或民眾了解交通維持計畫內

容，請依各階段交維計畫內容撰寫。 

四、 警察局第五分局： 

本案替代道路崇德八路現況係一個快車道加一個慢車道，且慢車道

可以停車，本來主要動線松竹路的車流很大且崇德松竹路口服務水

準亦不佳，該替代道路計劃實施以後，對本轄分局負荷很大，請審

慎評估。 

五、 環境保護局(書面意見)： 

1. 空氣品質部分: 

(1) 請依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治設施管理辦法」相關規定執行防制

，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施，並妥善處理廢水，

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泥污染路面或拖出工區外。 

(2)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，並下拉 15 公

分綑紮牢靠。 

(3) 若遇空氣品質不良期間，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。 

2. 水質保護部分:若後續從事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

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工

程者，應於施工前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9 條

、第 10 條規定辦理，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本局核准，並

據以實施。 

六、 交通行政科： 

本案因施工範圍廣，應比照鐵路高架化計畫，邀集施工範圍有影響

的各里前往該工程轄區北屯區公所辦理相關施工說明會，以利民眾

了解相關施工期程及工進。 

七、 運輸管理科： 

P.34，表 2-4，松竹路／梅川東路路口服務水準現況為 E 級，惟本

案替代道路之路線規劃係先由上開路口右轉至梅川東路，再左轉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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替代道路崇德八路，是否會導致上開路口服務水準更加惡化？能否

引導用路人直接從崇德路二段／崇德八路一段路口左轉以減輕上

開路口的衝擊。 

八、 公共運輸處： 

1. P.41，表 2-7，8 路公車的起訖點有誤，請檢核修正。 

2. P.85，漏寫 28 路公車調整方案之文字說明，請檢核修正。 

3. P.86，有關本案公車改道路線示意圖中，8 路公車現行動線有錯誤

，請檢核修正。 

4. 有關本案公車改道部分，請施工單位即早辦理公車改道現勘，針對

此次預擬公車改道路線各路段的路幅寬度是否足夠，能讓公車轉彎

有足夠空間。 

九、 停車管理處： 

為避免本案替代道路崇德八路開放後，民眾前往該路段路邊停車，

請即早預擬管制方案。 

 

結論：本案原則上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，送交通局 

      再行召開審查會。 

 

第三案 2018 臺中城市半程馬拉松 

一、 李委員克聰： 

請於告示牌面加註對應之標誌圖示，另告示牌面文字請再精簡。 

二、 巫委員哲緯： 

P42，請補充說明於臺灣大道公車專用道上受影響之公車站點，如

何導引車流與相關管制措施。 

三、 陳委員君杰： 

1. P7，表 2-1、表 2-2、表 2-3 中對於部分路段管制方式之說明與附

件二活動區域管制斷面圖之標示不一致，建議應以附件二活動區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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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斷面圖之標示為準？例如：西屯區惠中路(市政路-公益路)北

向南車道部份在表 2-1 管制方式中說明為管制外側一車道，P44 惠

中路公益路口之圖面標示卻是使用慢車道與外側快車道，一共兩車

道。其他管制部分車道部份可能亦有類似的問題，請一併確認。 

2. P6，對過往交維計畫執行情形改進方式中，說明交通錐之間距盡量

5-10 公尺一隻，惟 P21 表 7-2 對沿線及週邊交通管制人員數量統計

中之交通錐數量似乎偏低。例如：公益路全部使用數量僅 40 隻(該

路段為管制外側快車道)，顯然不足。建議路口應配合連桿長度(一

般約 2 公尺)設置交通錐，路段採用 20 公尺一隻交通錐進行管制。 

3. 交管使用之交通錐在夜間應附發光警示，避免車輛撞擊。 

四、 警察局： 

1. P8，請主辦單位自行派遣機車協助選手開道。 

2. P20，本局得視狀況指派警力協助支援，義交部份則應由主辦單位

自行規劃。 

五、 警察局第一分局： 

1. 就上次執行經驗，領先群範圍不夠明確造成路口控燈困擾，請主辦

單位補充說明控管延續人群之方式，以利本局控燈管制交通。 

2. 請加強工作人員教育訓練，應站立於停止線外且路口明顯處，於紅

燈時高舉「停止」牌面提醒選手，避免選手衝向路口之險象。 

六、 警察局第六分局(書面意見)： 

1. P10，規劃臺灣大道封閉機慢車道(惠來路至文心路)，僅於臺灣大

道與惠來路、臺灣大道與惠中路口派員疏導車輛進入快車道或公車

專用道，惟部分汽、機車至臺灣大道與文心路勢必由快車道右轉，

屆時車輛將交織，請於臺灣大道與文心路口規劃義交協助管制。 

2. P21，市政路段缺漏市政路與朝富路口管制，該處請規劃義交及擺

設交通錐與連桿，另檢視路跑行經路段，部分管制 2 車道路段，未

規劃擺設交通錐及連桿，如市政路(河南路至龍門路)，請主辦單位

再次檢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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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P23，府會園道全線封閉車道，惟惠中路與市政北三路、文心路與

市政北五路口等 2 處入口未規劃派遣義交協助管制，請主辦單位規

劃，另府會園道內大樓車道出入口請事先派員知會大樓管委會，並

於活動時派員協助引導住戶車輛。 

七、 環境保護局(書面意見)： 

依規請主辦單位於活動前 2 週提送活動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供本

局備查。 

八、 交通行政科： 

1. 惠中路由兩線道改為管制一線道後衍生之交通影響，溢出管制道路

之選手群應加強控管。 

2. 請於活動結束後(11 月中) 提供本科活動之「封閉路段」及「選手

群溢出路段」相關照片備查。 

3. P12，告示牌面編號標示請放大，以利辨識。 

九、 公共運輸處： 

意見修正對照表第 11 點，惠中路(市政北一路-市政北三路)僅管制

外側一線道，受影響公車站點為中央健保署(惠中路)、惠中市政北

三路等兩處，管制時間至 9 點 30 分，公告時請留意前揭兩站與其

他路段之管制時段不一致，另張貼公告後照片亦請回傳本處備查。 

十、 停車管理處： 

1. 請加強管理受活動影響之市政公園地下停車場(惠中路上)民眾進

出管制與導引，有關管制、導引及告示牌面等相關管制設施請與本

處該場場長(分機 21686)聯繫確認與配合。 

2. P12，表 5-2 停車格資訊有誤請檢核修正，相關問題請逕洽承辦(分

機 61314)。 

結論： 

1. 請於檢送最終版本交通維持計畫紙本時，一併檢附紙本計畫書之電

子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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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(1式 3

份)，如未確實修正則需再審。 

 

第四案 2018 南屯端午木屐節 

一、 李委員克聰： 

請重新檢視告示牌面加註對應之標誌圖示，盡量以圖示呈現停車、

改道方向等資訊。 

二、 陳委員君杰： 

道路封閉路口請用交通錐搭配連桿確實封閉，避免機車闖入引發事

故。 

三、 警察局： 

於活動封街期間請加強管理附近居民進出通行之控管與導引。 

四、環境保護局(書面意見)： 

依規請主辦單位於活動前 2 週提送活動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供本

局備查。 

四、 交通行政科： 

1. 請於活動結束後(半個月內) 提供本科於黎明路與文昌街、黎明路

與南屯路二段之交叉路口處之相關照片備查。 

2. 請於活動交通維持計畫檢核表之勾選符合法規項目之本活動性質。 

3. P5-6，附圖二交通人力配置圖之配置與下方圖示說明不一致，義交

部份為「南屯路與萬和巷口」請再確認並修正，另 P6、P10 亦請隨

之檢核修正。 

4. P6，請附圖並補充說明工作人員配置、穿著及配備，服飾上須有反

光功能，夜間須有發光指揮棒，並強化教育訓練。 

5. P7，請補充活動管制路段/路口斷面圖(含設置寬度、剩餘車道寬度

、車流方向或其他交管設施等資訊)。 

6. P16，本活動行經後將立刻回收相關交管措施，請補充說明踩街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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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範圍內「管制與撤除流程」，應包含事前準備與行經管制時間、

撤除復舊時間、恢復通車時間等資訊，並請主辦單位於踩街活動結

束後儘速恢復封街路段。 

五、 交通規劃科： 

相關管制告示牌面請於活動前 1 週設置完成。 

六、 公共運輸處： 

1. P19，活動結束之告示拆除時間應與公車改道資訊之時間一致；另

公車改道資訊與 P20 圖示之公告內容不一致，請檢核修正。 

2. P19-20，請補上受影響之 290 路公車改道資訊。 

七、 停車管理處： 

1. 請確保於活動封街期間仍能提供月票民眾正常進出。 

2. 請提供相關公告改道資訊、海報或宣傳，以利協助張貼公告。 

 

結論： 

1. 請於檢送最終版本交通維持計畫紙本時，一併檢附紙本計畫書之電

子檔。 

2.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(1式 3

份)，如未確實修正則需再審。 

 

参、上午 11 時 15 分散會。 


